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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-34 工學院 i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(所) 101 學年度入學醫蝸幫研究生畢業條件明峙|主
⋯山會對⋯一

項 自 備 言主

一、修業年限: 未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課程或未
1.最低修業年限: 2 年
2.最高修業年限 :4 年(不包括休學年限 2 年)

完成學位論文者，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

二、應修最低畢業總學分共 30 學分數(不令體育及囡防教育課 研究生學業及操行成績均以 70份為及格。

程學分) ，包括下列兩項﹒ 操行成績不及格者，予以退學。.
學業平均成績佔畢業成績 50%1 學科:選修乏主一學分

2.畢業論文: 6 學分 ※必修+選修十業業論文=最低畢業總

學分

三、抵兔學分:最高一之一學分，但若修讀本*'碩士學分班可提高至 依本校與本系學生修課抵免學分辦法，並

6 學分。 庭、於入學當學期加退還課程截止日期申
請抵兔，僅能於入學時一次申請。

四、選修大學部相關課程不計入研究所畢業學分

五、承認外*'(所)學分:最多 3 學分 令校際還課學分

六、必修科目及學分數.共 學分 必修科目不及格應予重修，6

科 目 名稱 學分數 必修科目未 f譽滿不得畢業 o

l 畢業論文 6
本校研究所碩士班章程規定，研究生應捕

修之大學部基礎課程，由*'主任(所長)

七、*'所指定應補修大學部基礎科目(不計入畢業學分):共3一學分及指導教授決定之，但補修及格後，不計
入畢業學分 o 未補修及格前，不得參加學

位考試。

八、碩士學位考試(論文考試) : 論文考試成績佔畢業成績50%

1. 研究生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，應商請指導教授。

2. 研究生修完最低修業年限且修辜規定課程及學分，並完成研 論文不及格而修業年限未屆滿者，得於次學

究論文初稿者，得於當學期完成吉主冊還諜後，於預定舉行論 年或次學期申請重考一次，重考仍不及格者，

文考試日期至少二十天前，提出論文考試申請。論文考試成 予以退學。重考及格者之成績，概以70 分計

績以 70 分為及格。 算。

九、其他英文能力畢業標準:比照-般碩士班由各指導教授自行要求。 依「固立中興大學學生英文能力畢業標準
1.選修本車碩博士班課程，承認六學分。 檢豆豆辦法」第2 條規定，授權*'所自訂研
2.學生每學期修課以六學分為土限;若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八十 究生英文語能力標準 0(9 日3.26 第 57 次教
五分以土，且在班土排名前三分之一者，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可修至 務會議訂定)
九學分。

3.畢業論文學分必須在修滿廿四學分之下一學期起，方得還
修。但若經指導教授同意，得於在修滿專業課程廿四學分之

同一學期起選修。
4.碩士在專班學生入學後捨須習且通過至少::.r.，核心課程蛤能畢業。

核心課程包含以下科目:
高等物理冶金、固態熱力學、繞射原理、電子顯微鏡厚、王軍。

依本*'I 國立中興大學材料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f事業
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(告詢綱址﹒http/ 八叭叭'I.illse.nchu.edu. tw/laws/grade2re950308 垃旦)

月 qß修訂I v I年頭堅莖!*'主任(所長)簽長:象承辦人信互音字報，均

※品、持科目及畢莘學分數規定由*'所依各學年課程規劃表填列，章程查詢網址h時 Ilwww.nchu 吋u.tw/- 旭dod叩Ichin目e1rule.htm
※畢業、條件異動請依畢業條件異動簡化程序建議主辦理。妒無課程或學分異動，不須每學年提送a

※本表格修訂f車依單位次教務會議記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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